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恒新材”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

公司实际控制人姚秀珠、郑庆良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关联担保概述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

元的银行贷款，授信期限为 1 年，用途为采购原材料、支付货款、归还他行流动资金性质借

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具体内容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区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授信额度期限为 1 年。授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和间接授信额度。具体内容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借款合同为

准。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7,5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授信额度期限为 1 年。授信品种为流动性支持类、担保承诺类。具体

内容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

币 3,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授信额度期限为 3 年。授信品种为一般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具体

内容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公司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姚秀珠和郑庆良夫妇无偿为公司上述四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广田路 48-1 号 A 栋办公综合楼 101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广田路 48-1 号 A 栋办公综合楼 101 

注册资本：108,420,000.00 元 

实缴资本：108,420,000.00 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改性塑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 

成立日期：1993 年 4 月 23 日 

（二）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信用情况：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数据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833,599,262.31 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流动负债总额：298,148,679.51 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298,516,840.50 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率：64.19% 

2023 年 1-6 月营业收入：245,672,083.54 元 

2023 年 1-6 月利润总额：27,798,060.87 元 

2023 年 1-6 月净利润：24,292,137.14 元 

审计情况：否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

元的银行贷款，授信期限为 1 年，用途为采购原材料、支付货款、归还他行流动资金性质借

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具体内容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区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授信额度期限为 1 年。授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和间接授信额度。具体内容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借款合同为

准。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7,5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授信额度期限为 1 年。授信品种为流动性支持类、担保承诺类。具体

内容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

币 3,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授信额度期限为 3 年。授信品种为一般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具体

内容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公司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姚秀珠和郑庆良夫妇无偿为公司上述四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按照《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姚秀珠女士、郑庆良先生执行了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公司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姚秀珠和郑庆良夫妇为公司提供担

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本次担保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先审议，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无异议。（以下无正文） 



 

 


